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字第3號

上  訴  人  葉萬生  

            李宗吉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育仁律師

複  代理人  洪主民律師

被  上訴人  原住民族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智勇(Ljaucu•Zingrur)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吳榮昌律師

複  代理人  王子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

民國113年5月31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8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各自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應由有代理

權之法定代理人承受訴訟。前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

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此觀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

175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本件被上訴人原住民族委員會（下

稱原民會）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夷將．拔路兒，現已變更為曾

智勇（Ljaucu•Zingrur），並據其聲明承受訴訟，有總統

令、任命令、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可稽（見本院卷第145至

147、151至153頁）可稽，核無不合。　　　　

貳、實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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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上訴人主張：坐落南投縣○○鄉○里○段

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各以地號稱

之）為伊管理之國有原住民保留地，上訴人葉萬生無權占有

000-0土地全部而搭建溫室、棚架並種植番茄等農作物，上

訴人李宗吉則無權占有000、000土地全部而於如原判決附圖

（下稱附圖）標示000(G)部分搭建工具間鐵皮屋（下稱系爭

鐵皮屋）、其餘部分（即附圖標示000、000(H)部分）種植

茶樹等農作物，伊自得請求上訴人分別除去上開地上物，並

返還占用土地予伊，及請求上訴人分別給付自民國106年11

月1日至111年10月31日共5年，暨自111年11月1日起至返還

占用土地之日止，按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計算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上訴人所稱前手並未依當時之臺灣

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下稱保留地辦法）申請取得合法占

有權利，上訴人亦未具原住民身份，是上訴人無從受讓或輾

轉受讓合法占有權利。再上訴人於原審已自認為系爭土地之

占有人及上開地上物之有處分權人，伊不同意其等撤銷自認

等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

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拆屋還地並給付不當得利（原審判命葉

萬生應將000-0土地上之棚架、農作物除去，並將上開土地

返還被上訴人，暨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21,440元，

及其中19,200元自112年3月31起、2,240元自113年3月6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且自111年11月

1日起至返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357元；李宗吉

應將000、000土地如附圖標示000之農作物刈除除去、標示

000(G)之工具間除去、標示000(H)之農作物刈除，並將上開

土地返還被上訴人，暨給付被上訴人64,115元及自112年4月

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且自111年

11月1日起至返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1,068元；

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

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000-0土地之原使用人○○○於00年0月00日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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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讓渡書，將該土地之耕作權及地上物讓渡予上訴人葉萬

生，葉萬生嗣後找原住民○○○及其夫田斯文協助耕作，其

後因占用該原住民保留地涉訟甚多，不堪其擾，遂同意

○○○夫妻所請，讓與該土地之占有及耕作權利予○○○，

並於102年間與○○○成立轉讓契約書，且於104年間將該土

地權利讓與，由○○○於該土地上持續工作至今。另000、

000土地之原使用人○○於67年8月12日將該土地之耕作權讓

與訴外人○○○，○○○又於71年11月15日將該土地耕作權

出讓與訴外人○○○，嗣李宗吉與○○○約定以資金由李宗

吉代墊、耕作勞務由○○○提供之合作方式，共同受讓

000、000土地，並由李宗吉出名與○○○簽立讓渡契約書，

李宗吉與○○○並共同出資搭建系爭鐵皮屋，○○○過世

後，由其女○○○繼承與李宗吉合作，然李宗吉因可提供勞

務日漸減少以致分潤比例亦日漸減少，且因之後發生車禍後

行動不便而無法耕作，遂放棄系爭鐵皮屋之所有權予

○○○，並於111年間即向○○○表示自115年起完全退出。

是以，上訴人已非系爭土地之現占用人，亦非上開地上物之

有處分權人，被上訴人訴請上訴人拆物還地，顯無理由。又

縱葉萬生於104年以前為無權占有，然被上訴人本訴請求葉

萬生給付106年以後之不當得利，實屬無據等語，茲為抗

辯。並上訴聲明：(一)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二)

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及簡化爭點，同意成立爭點整理協議如下（

　　見本院卷第190至191頁）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1.系爭土地均為被上訴人管領之國有原住民保留地；上訴人均

未具原住民身份。

　2.如認上訴人占有系爭土地，占有情形如下：

　　葉萬生占用000-0土地全部面積3,729平方公尺，並在其上搭

建溫室、棚架及種植番茄等農作物（見原審卷第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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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245頁）；李宗吉在000、000土地上種植茶樹、梨子等

農作物及建有工具間之系爭鐵皮屋，農作物占用範圍如附圖

標示000面積4,730平方公尺、000(H)面積6,300平方公尺，

其上之工具間占用如附圖標示000(G)面積120平方公尺（見

原審卷第44、48、63、238、247-249頁）（以上合稱系爭地

上物）。

(二)兩造爭執事項：

　1.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請求葉萬生除去

000-0土地上之農作物、棚架等地上物，請求李宗吉除去

000、000土地上之農作物、工具間等地上物，並返還上開土

地，有無理由？葉萬生辯稱已將000-0土地耕作權讓與

○○○、李宗吉辯稱已將000、000土地還予○○○，是否可

採？

　2.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葉萬生、李宗吉給付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上訴人占有系爭土地，且為地上物之處分權人，上訴人撤銷

自認不應准許：

　1.經查，葉萬生於原審自認000-0土地上有其興建之棚架及種

植番茄（見原審卷第232 、238頁），該土地現為葉萬生自

耕、自營、自住之土地等語（見原審卷第371頁）；李宗吉

於原審自認在000、000土地上種植茶葉、梨子，及受讓工具

間，對該工具間有事實上處分權（見原審卷第238頁），該

等土地現為李宗吉自耕、自營、自住之土地等語（見原審卷

第371頁）。上訴人並於原審一再陳明：伊等目前確有於系

爭土地上耕作，伊等均不爭執；依原證5原住民土地管理系

統，系爭土地之現況使用情形，目前由上訴人使用中，可見

上訴人確實持續使用系爭土地迄今等情（見原審卷第165、

171、363、369至371頁），堪認上訴人確為系爭土地占有

人，且為地上物之處分權人。

　2.葉萬生雖於本院主張撤銷前揭自認，辯稱已將000-0土地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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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讓與○○○等語；然查：

 (1)依葉萬生所提110年12月21日土地四鄰證明書所示（見本院

卷第73頁），其上關於○○○自何年間在000-0土地實際耕

作之記載為「空白」，並未填載，且其上所具名之證明人，

依其所填寫之地址均在「同富村」，與○○○所住地址「人

和村」，並非同一村落，證明人所填寫之相鄰地為同段00

0、000-0、000地號土地，對照000-0土地之地籍圖謄本（見

原審卷第87頁），其周圍地均未見各該土地，顯有扞格，各

該證明人顯無從為該土地四鄰證明書所載內容之適證，要無

可信。至葉萬生所提買賣切結書內容（見本院卷第75至77

頁），除未填寫日期外，立切結書人為○○○與○○○，並

非葉萬生，其內容記載「○○○、○○○與○○○間雙方有

認知下進行無條件買賣」云云，亦與葉萬生所辯上情不符；

至葉萬生所提南投縣○○鄉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公告分配申請

書（見本院卷第81至83頁），僅係○○○單方向鄉公所所提

出之申請文件，葉萬生復自陳未經鄉公所受理（見本院卷第

65頁），自難認○○○有何占有使用000-0土地之事實；另

依葉萬生所指108年9月9日南投縣○○鄉協調會議紀錄表所

載（見原審卷第35頁、本院卷第285頁），其上並無關於○

○○說明之記載或簽名（○○○年籍參本院限閱卷），且葉

萬生當時係表示於108年5月10日讓渡土地使用權及地上物給

訴外人全慧珍，與葉萬生於本案後段程序改稱：早於102年

出售000-0土地給○○○，且於104年間將該土地耕作權利讓

與○○○夫妻云云（見本院卷第266頁），再現齟齬，益見

葉萬生就其占用原住民保留地行為一再飾詞諉責他人。復參

照證人○○○後段所證，均難認葉萬生有何將其主張000-0

土地之使用權利讓與○○○之事實。

 (2)證人○○○則於本院結證稱：伊現在沒有工作收入，已經8

年沒有工作了，因為孩子還小，在家中顧小孩。伊認識葉萬

生，他是伊在12年前做農時的老闆，伊先生是長工，葉萬生

先僱用伊先生，之後又僱用伊，薪水一天200元，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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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採蕃茄、剪芽，從10幾年前開始，伊大概做了5 、6年，

接下來有孩子之後就休息了；伊8年前是在南投○○鄉○○

○從事耕作工作等語（見本院卷第218至219頁）。可見○○

○至少已有8年未從事農作或其他工作，難認其有占有000-0

土地從事耕作之事實，與葉萬生所提110年12月21日土地四

鄰證明書記載○○○在000-0土地實際耕作至今乙節（見本

院卷第73頁），顯然不符。證人○○○雖當庭提出102年12

月15日土地轉承讓契約書、104年11月30日土地耕作權及地

上物讓渡契約書（見本院卷第231至237頁），表示：伊知道

耕作土地位置在000-0地號，是伊有購買000-0土地，有取得

耕作權利等語（見本院卷第219至220頁），然各該契約書所

載土地地號均為同段184-1地號（見本院卷第231、237

頁），並非000-0土地，○○○所述上情要無可採，葉萬生

辯稱其讓與000-0土地、耕作權利予○○○，○○○持續耕

作至今而為現占有人云云，顯屬無稽。

　3.李宗吉雖於本院主張撤銷前揭自認，辯稱伊與○○○合作共

同受讓000、000土地耕作權，並由李宗吉出名與○○○簽立

讓渡契約書，○○○死亡後，伊表示要退出，將土地還予其

女○○○而取得000、000土地實際耕作權等語；惟查：

 (1)依李宗吉所提出之土地耕作權及地上物讓渡契約書影本所示

（見本院卷第177至183頁所示），其契約內容並不完整，縱

可見○○於67年8月12日將該000、000土地之耕作權讓與

○○○（見本院卷第183、179頁），○○○又於71年11月15

日將上開土地耕作權讓與○○○（見本院卷第179頁），再

由○○○於78年1月25日將之讓與李宗吉（見本院卷第177、

181頁），然均未見有何○○○受讓上開土地權利之記載，

復未據李宗吉補正完整之契約書（見本院卷第188、215

頁），已難信實。又李宗吉所提出與○○○之利潤分配明細

表影本（見本院卷第133頁），其上僅有記載年度、數額、

金額及○○○姓名，無從說明其數據所本原因事實為何，李

宗吉復自陳與○○○合作耕作之事沒有書面證明（見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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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1頁），難認該明細表與000、000土地有何關連，復參

照證人○○○後段所證，均難認李宗吉有何將其主張000、

000土地之使用權利還予○○○之事實。

 (2)證人○○○於本院證稱：伊父親生前說000、000土地是他

的；伊在000、000土地耕種的收入是李宗吉給伊的，李宗吉

會先做收入的彙整，之後再把錢拿給伊；是李宗吉叫伊來耕

作，從101年叫伊去那邊做等語（見本院卷第212至213、217

頁）。與李宗吉所稱上開土地由其與○○○共同受讓乙節已

生扞格，○○○且陳稱李宗吉與○○○或伊之間並未簽立關

於耕作之書面契約為憑（見本院卷第215頁），復與李宗吉

於另案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39號違反水土保持

法刑事案件中辯稱：是○○○叫伊一起來耕作，○○○過世

後，由○○○找伊來耕作，...伊原本是跟原住民共同耕

作，但目前是○○○自行耕作，○○○獲得之報酬也沒有分

伊等語，大相逕庭，有該案刑事判決可稽（見本院卷第99至

101頁）。再經證人○○○當庭標示其所稱在000土地上之鐵

皮屋位置（見本院卷第216、229頁），亦與附圖所示000土

地上無建物標示情形及000土地上標示000(G)之系爭鐵皮屋

所在位置不符，其所為證述實乏憑信。況證人○○○於本院

證稱：「（問：今天開庭前，李宗吉有無找你討論？）今天

有」、「（問：他有無教你要怎麼講？）沒有教很多」等語

（見本院卷第218頁），則○○○證稱伊於000、000土地上

耕作緣由、伊父親與李宗吉出資興建鐵皮屋等情節，容有附

和李宗吉為撤銷自認所辯上情而為勾串之情，要無可信。

　4.是以，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其如前1.段所揭自認與事實不

符，復未經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撤銷自認（見本院卷第143

頁），是上訴人主張撤銷上開自認，不應准許。

(二)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被上訴人得請求除去系爭地上物

返還土地：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段、中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

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

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

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

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

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原住民保留地乃

文化經濟發展之載體，與原住民族文化及經濟生活保障，密

不可分。立法者為維護、保障原住民族文化與經濟土地權

利，延續文化多元性，自得制定保障原住民族權益之相關法

規，以賦與制度性之保障。其中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下稱

保育條例）第37條第2項規定：「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

所有權，如有移轉，以原住民為限」，及依該條第6項授權

訂定之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下稱開發管理辦法）第

18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後，除

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其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

乃為確保原保地永續供原住民族（集體及個人）所用，以落

實維護、保障原住民族文化、經濟土地及生存權而制定之法

規。此參諸保育條例第37條第1項、第4項分別規定：「山坡

地範圍內原住民保留地，除依法不得私有外，應輔導原住民

取得承租權或無償取得所有權」、「政府依前項（第3項）

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承受之原住民保留地，除政府機關依法

撥用外，其移轉之受讓人以原住民為限」益明。上開規定之

內容，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觀察，並非難以理解，且個

案事實是否屬該規定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

見，並可經由法院審查認定及判斷。再綜合考量上開規定之

規範目的、倫理性質、實效性、法益衝突情形、締約相對人

期待、信賴保護利益與交易安全，暨契約當事人之誠信公平

等相關事項，自應否認違反系爭規定之私法行為效力，始得

落實其規範目的，以維保障原住民族國策之公共利益，故違

反上開規定者，應屬無效。當事人為規避上開規定之適用，

以迂迴方法達成該規定所禁止之相同效果之行為，違反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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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意旨，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應屬無效。準此，依開

發管理辦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取得

承租權、無償使用權或依法已設定之耕作權、地上權、農育

權，除繼承或贈與於得為繼承之原住民、原受配戶內之原住

民或三親等內之原住民外，不得轉讓或出租。核其規定意

旨，乃在保障依法受配原住民之生活，避免他人脫法取巧，

使原住民流離失所，係屬效力規定，如有違反，依民法第71

條本文規定，應屬無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33號

判決意旨參照）。

　2.依南投縣○○鄉○○○段原住民保留地租使用清冊之記載：

000、000土地之使用人為○○，此有南投縣○○鄉

○○000○0○00○○鄉○○○0000000000號函所附資料在卷

可參（見原審卷第269、283頁）。另再依上開函文及所附土

地標示詳細資訊表記載略以：000之0土地使用人為葉萬生，

開始使用日期為102年3月8日、非法佔使用；000、000土地

之使用人為李宗吉，開始使用日期為78年1月25日、非法佔

使用、權源類別為轉讓等情（見原審卷第289至299頁）。而

依開發管理辦法第28條第1項規定，非原住民在本辦法施行

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或自用者，得繼續承租。惟

上訴人就渠等於上開管理辦法施行（79年3月26日）前是否

有經核准租用並完成訂約有案之土地乙節，並未舉證以實其

說，且自陳不再主張經核准租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40

頁）。又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且上訴人並非原住民

（見兩造不爭執事項1.），系爭土地卻為上訴人實際使用，

顯不符合開發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再者，上訴人既非原住

民，依法即非得繼承之原住民、原受配戶內之原住民或三親

等內之原住民，則依上開說明，上訴人之前手，均不得轉讓

系爭土地之耕作權予上訴人，故關於上訴人所提契約受讓系

爭土地耕作權之債權行為，無異實現非原住民之上訴人取得

實際使用土地之效果，乃違反開發管理辦法第15條之禁止規

定，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應屬無效；該等契約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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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多僅屬契約當事人間債之關係，更不得以之對抗被上訴

人。是上訴人自無從執其所提耕作權讓渡契約之約定而謂有

合法正當權源占用系爭土地，上訴人復自承當初受讓系爭土

地權利本不合法（見本院卷第173頁），足認上訴人並無占

有使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甚明。

　3.綜上，上訴人確為系爭土地之占有人，上訴人對於渠等非無

權占有系爭土地乙情，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而上

訴人占用系爭土地情形如兩造不爭執事項2.所示，則揆揭上

開說明，被上訴人本於所有權之作用，請求上訴人各應將系

爭土地上之系爭地上物除去，並將土地返還被上訴人，自屬

有據。

(三)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

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

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

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而無權占有他人土

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是請求

人請求無權占有人返還占有土地所得之利益，原則上應以相

當於該土地之租金額為限（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094號

判決意旨參照）。且按租金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民法第126條亦定有明文。另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其請求之標的，雖非租金，而係不當得利，惟其性

質與租金相近，仍應受前開請求權短期時效之限制。經查：

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之情形，且其等占用系

爭土地情形，參照前(二)、2.段所述，迄今均已逾5年以

上，上訴人主張已讓與○○○或○○○實際占有乙節，亦無

可採，已如前(一)段所述，足見上訴人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

益，使被上訴人受有無法使用收益系爭土地之損害。是被上

訴人主張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為此分別請求上訴人給

付自起訴後即112年3月7日（見原審卷第9頁）回溯前5內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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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3月8日起至112年3月6日期間內之106年11月1日至111

年10月31日之無權占有土地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及按月

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並未逾5年短期時效之期

間，其所為請求，即屬有據。

　2.復按，土地法第110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耕地租用每

年地租不得超過法定地價百分之8；而法定地價，依同法第1

48條規定，應為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上開

計收租金之規定，於不當得利事件雖非當然一體適用，然未

嘗不可據為計算不當得利之標準；且土地申報地價百分之

8，乃地租之最高限額，非謂必照申報價額百分之8計算，尚

應斟酌基地位置、工商繁榮程度、使用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

值、所受利益等情事，以為決定。經查，系爭土地處於偏僻

山區，000之0土地有葉萬生興建之棚架並種植番茄，距羅娜

村約30分鐘、塔塔加約40分鐘、東埔溫泉約60分鐘；000、0

00土地上為李宗吉種植茶葉、梨子並曾受讓該工具間及有事

實上處分權，距塔塔加約40分鐘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現

場照片可稽（見原審卷第237至238、243至249頁）。爰審酌

上情，認上訴人占有土地每年所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應以

所占用之土地申報地價百分之5計算為適當。又000之0、00

0、000土地自106年至111年申報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23元，

有系爭土地地價第二類謄本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77至81

頁），則被上訴人請求葉萬生給付自106年11月1日至111年1

0月31日止，無權占有186之3土地所受利益21,440元（被上

訴人僅請求21,440元），及自111年11月1日起，按月給付35

7元之不當得利（計算式見原判決附件一，元以下無條件捨

去，下同）；李宗吉給付自106年11月1日至111年10月31日

止，無權占有000、000土地所受利益64,115元（被上訴人僅

請求64,115元），及自111年11月1日起，按月給付1,068元

之不當得利（計算式見原判決附件二），為上訴人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286頁），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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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葉萬生應將000-0土地上之棚架、農作物除去，李宗吉

應將000、000土地如附圖標示000之農作物（見囑託事項

3.）刈除除去、標示000(G)之工具間除去、標示000(H)之農

作物（見囑託事項3.）刈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被上訴人。

並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葉萬生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21,440元，及其中19,200元自112年3月31起（見原審

卷第141頁）、2,240元自113年3月6日起（見原審卷第323、

354-1頁）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且自

111年11月1日起至返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357元；及請

求李宗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4,115元，及自112年4

月18日起（見原審卷第143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且自111年11月1日起至返還土地之日止，按月

給付1,068元，均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原住民族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吳崇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李宗吉得上訴，葉萬生得合併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具有民事訴訟法

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之情形為訴訟代理人者，另應附具

律師及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該條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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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陳宜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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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字第3號
上  訴  人  葉萬生  
            李宗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育仁律師
複  代理人  洪主民律師
被  上訴人  原住民族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曾智勇(Ljaucu‧Zingrur)


訴訟代理人  吳榮昌律師
複  代理人  王子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各自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應由有代理權之法定代理人承受訴訟。前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此觀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本件被上訴人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夷將．拔路兒，現已變更為曾智勇（Ljaucu‧Zingrur），並據其聲明承受訴訟，有總統令、任命令、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可稽（見本院卷第145至147、151至153頁）可稽，核無不合。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坐落南投縣○○鄉○里○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各以地號稱之）為伊管理之國有原住民保留地，上訴人葉萬生無權占有000-0土地全部而搭建溫室、棚架並種植番茄等農作物，上訴人李宗吉則無權占有000、000土地全部而於如原判決附圖（下稱附圖）標示000(G)部分搭建工具間鐵皮屋（下稱系爭鐵皮屋）、其餘部分（即附圖標示000、000(H)部分）種植茶樹等農作物，伊自得請求上訴人分別除去上開地上物，並返還占用土地予伊，及請求上訴人分別給付自民國106年11月1日至111年10月31日共5年，暨自111年11月1日起至返還占用土地之日止，按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上訴人所稱前手並未依當時之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下稱保留地辦法）申請取得合法占有權利，上訴人亦未具原住民身份，是上訴人無從受讓或輾轉受讓合法占有權利。再上訴人於原審已自認為系爭土地之占有人及上開地上物之有處分權人，伊不同意其等撤銷自認等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拆屋還地並給付不當得利（原審判命葉萬生應將000-0土地上之棚架、農作物除去，並將上開土地返還被上訴人，暨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21,440元，及其中19,200元自112年3月31起、2,240元自113年3月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且自111年11月1日起至返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357元；李宗吉應將000、000土地如附圖標示000之農作物刈除除去、標示000(G)之工具間除去、標示000(H)之農作物刈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被上訴人，暨給付被上訴人64,115元及自112年4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且自111年11月1日起至返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1,068元；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000-0土地之原使用人○○○於00年0月00日簽立讓渡書，將該土地之耕作權及地上物讓渡予上訴人葉萬生，葉萬生嗣後找原住民○○○及其夫田斯文協助耕作，其後因占用該原住民保留地涉訟甚多，不堪其擾，遂同意○○○夫妻所請，讓與該土地之占有及耕作權利予○○○，並於102年間與○○○成立轉讓契約書，且於104年間將該土地權利讓與，由○○○於該土地上持續工作至今。另000、000土地之原使用人○○於67年8月12日將該土地之耕作權讓與訴外人○○○，○○○又於71年11月15日將該土地耕作權出讓與訴外人○○○，嗣李宗吉與○○○約定以資金由李宗吉代墊、耕作勞務由○○○提供之合作方式，共同受讓000、000土地，並由李宗吉出名與○○○簽立讓渡契約書，李宗吉與○○○並共同出資搭建系爭鐵皮屋，○○○過世後，由其女○○○繼承與李宗吉合作，然李宗吉因可提供勞務日漸減少以致分潤比例亦日漸減少，且因之後發生車禍後行動不便而無法耕作，遂放棄系爭鐵皮屋之所有權予○○○，並於111年間即向○○○表示自115年起完全退出。是以，上訴人已非系爭土地之現占用人，亦非上開地上物之有處分權人，被上訴人訴請上訴人拆物還地，顯無理由。又縱葉萬生於104年以前為無權占有，然被上訴人本訴請求葉萬生給付106年以後之不當得利，實屬無據等語，茲為抗辯。並上訴聲明：(一)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及簡化爭點，同意成立爭點整理協議如下（
　　見本院卷第190至191頁）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1.系爭土地均為被上訴人管領之國有原住民保留地；上訴人均未具原住民身份。
　2.如認上訴人占有系爭土地，占有情形如下：
　　葉萬生占用000-0土地全部面積3,729平方公尺，並在其上搭建溫室、棚架及種植番茄等農作物（見原審卷第37、40、238、245頁）；李宗吉在000、000土地上種植茶樹、梨子等農作物及建有工具間之系爭鐵皮屋，農作物占用範圍如附圖標示000面積4,730平方公尺、000(H)面積6,300平方公尺，其上之工具間占用如附圖標示000(G)面積120平方公尺（見原審卷第44、48、63、238、247-249頁）（以上合稱系爭地上物）。
(二)兩造爭執事項：
　1.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請求葉萬生除去000-0土地上之農作物、棚架等地上物，請求李宗吉除去000、000土地上之農作物、工具間等地上物，並返還上開土地，有無理由？葉萬生辯稱已將000-0土地耕作權讓與○○○、李宗吉辯稱已將000、000土地還予○○○，是否可採？
　2.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葉萬生、李宗吉給付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上訴人占有系爭土地，且為地上物之處分權人，上訴人撤銷自認不應准許：
　1.經查，葉萬生於原審自認000-0土地上有其興建之棚架及種植番茄（見原審卷第232 、238頁），該土地現為葉萬生自耕、自營、自住之土地等語（見原審卷第371頁）；李宗吉於原審自認在000、000土地上種植茶葉、梨子，及受讓工具間，對該工具間有事實上處分權（見原審卷第238頁），該等土地現為李宗吉自耕、自營、自住之土地等語（見原審卷第371頁）。上訴人並於原審一再陳明：伊等目前確有於系爭土地上耕作，伊等均不爭執；依原證5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系爭土地之現況使用情形，目前由上訴人使用中，可見上訴人確實持續使用系爭土地迄今等情（見原審卷第165、171、363、369至371頁），堪認上訴人確為系爭土地占有人，且為地上物之處分權人。
　2.葉萬生雖於本院主張撤銷前揭自認，辯稱已將000-0土地耕作權讓與○○○等語；然查：
 (1)依葉萬生所提110年12月21日土地四鄰證明書所示（見本院卷第73頁），其上關於○○○自何年間在000-0土地實際耕作之記載為「空白」，並未填載，且其上所具名之證明人，依其所填寫之地址均在「同富村」，與○○○所住地址「人和村」，並非同一村落，證明人所填寫之相鄰地為同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對照000-0土地之地籍圖謄本（見原審卷第87頁），其周圍地均未見各該土地，顯有扞格，各該證明人顯無從為該土地四鄰證明書所載內容之適證，要無可信。至葉萬生所提買賣切結書內容（見本院卷第75至77頁），除未填寫日期外，立切結書人為○○○與○○○，並非葉萬生，其內容記載「○○○、○○○與○○○間雙方有認知下進行無條件買賣」云云，亦與葉萬生所辯上情不符；至葉萬生所提南投縣○○鄉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公告分配申請書（見本院卷第81至83頁），僅係○○○單方向鄉公所所提出之申請文件，葉萬生復自陳未經鄉公所受理（見本院卷第65頁），自難認○○○有何占有使用000-0土地之事實；另依葉萬生所指108年9月9日南投縣○○鄉協調會議紀錄表所載（見原審卷第35頁、本院卷第285頁），其上並無關於○○○說明之記載或簽名（○○○年籍參本院限閱卷），且葉萬生當時係表示於108年5月10日讓渡土地使用權及地上物給訴外人全慧珍，與葉萬生於本案後段程序改稱：早於102年出售000-0土地給○○○，且於104年間將該土地耕作權利讓與○○○夫妻云云（見本院卷第266頁），再現齟齬，益見葉萬生就其占用原住民保留地行為一再飾詞諉責他人。復參照證人○○○後段所證，均難認葉萬生有何將其主張000-0土地之使用權利讓與○○○之事實。
 (2)證人○○○則於本院結證稱：伊現在沒有工作收入，已經8年沒有工作了，因為孩子還小，在家中顧小孩。伊認識葉萬生，他是伊在12年前做農時的老闆，伊先生是長工，葉萬生先僱用伊先生，之後又僱用伊，薪水一天200元，工作內容是採蕃茄、剪芽，從10幾年前開始，伊大概做了5 、6年，接下來有孩子之後就休息了；伊8年前是在南投○○鄉○○○從事耕作工作等語（見本院卷第218至219頁）。可見○○○至少已有8年未從事農作或其他工作，難認其有占有000-0土地從事耕作之事實，與葉萬生所提110年12月21日土地四鄰證明書記載○○○在000-0土地實際耕作至今乙節（見本院卷第73頁），顯然不符。證人○○○雖當庭提出102年12月15日土地轉承讓契約書、104年11月30日土地耕作權及地上物讓渡契約書（見本院卷第231至237頁），表示：伊知道耕作土地位置在000-0地號，是伊有購買000-0土地，有取得耕作權利等語（見本院卷第219至220頁），然各該契約書所載土地地號均為同段184-1地號（見本院卷第231、237頁），並非000-0土地，○○○所述上情要無可採，葉萬生辯稱其讓與000-0土地、耕作權利予○○○，○○○持續耕作至今而為現占有人云云，顯屬無稽。
　3.李宗吉雖於本院主張撤銷前揭自認，辯稱伊與○○○合作共同受讓000、000土地耕作權，並由李宗吉出名與○○○簽立讓渡契約書，○○○死亡後，伊表示要退出，將土地還予其女○○○而取得000、000土地實際耕作權等語；惟查：
 (1)依李宗吉所提出之土地耕作權及地上物讓渡契約書影本所示（見本院卷第177至183頁所示），其契約內容並不完整，縱可見○○於67年8月12日將該000、000土地之耕作權讓與○○○（見本院卷第183、179頁），○○○又於71年11月15日將上開土地耕作權讓與○○○（見本院卷第179頁），再由○○○於78年1月25日將之讓與李宗吉（見本院卷第177、181頁），然均未見有何○○○受讓上開土地權利之記載，復未據李宗吉補正完整之契約書（見本院卷第188、215頁），已難信實。又李宗吉所提出與○○○之利潤分配明細表影本（見本院卷第133頁），其上僅有記載年度、數額、金額及○○○姓名，無從說明其數據所本原因事實為何，李宗吉復自陳與○○○合作耕作之事沒有書面證明（見本院卷第211頁），難認該明細表與000、000土地有何關連，復參照證人○○○後段所證，均難認李宗吉有何將其主張000、000土地之使用權利還予○○○之事實。
 (2)證人○○○於本院證稱：伊父親生前說000、000土地是他的；伊在000、000土地耕種的收入是李宗吉給伊的，李宗吉會先做收入的彙整，之後再把錢拿給伊；是李宗吉叫伊來耕作，從101年叫伊去那邊做等語（見本院卷第212至213、217頁）。與李宗吉所稱上開土地由其與○○○共同受讓乙節已生扞格，○○○且陳稱李宗吉與○○○或伊之間並未簽立關於耕作之書面契約為憑（見本院卷第215頁），復與李宗吉於另案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39號違反水土保持法刑事案件中辯稱：是○○○叫伊一起來耕作，○○○過世後，由○○○找伊來耕作，...伊原本是跟原住民共同耕作，但目前是○○○自行耕作，○○○獲得之報酬也沒有分伊等語，大相逕庭，有該案刑事判決可稽（見本院卷第99至101頁）。再經證人○○○當庭標示其所稱在000土地上之鐵皮屋位置（見本院卷第216、229頁），亦與附圖所示000土地上無建物標示情形及000土地上標示000(G)之系爭鐵皮屋所在位置不符，其所為證述實乏憑信。況證人○○○於本院證稱：「（問：今天開庭前，李宗吉有無找你討論？）今天有」、「（問：他有無教你要怎麼講？）沒有教很多」等語（見本院卷第218頁），則○○○證稱伊於000、000土地上耕作緣由、伊父親與李宗吉出資興建鐵皮屋等情節，容有附和李宗吉為撤銷自認所辯上情而為勾串之情，要無可信。
　4.是以，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其如前1.段所揭自認與事實不符，復未經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撤銷自認（見本院卷第143頁），是上訴人主張撤銷上開自認，不應准許。
(二)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被上訴人得請求除去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原住民保留地乃文化經濟發展之載體，與原住民族文化及經濟生活保障，密不可分。立法者為維護、保障原住民族文化與經濟土地權利，延續文化多元性，自得制定保障原住民族權益之相關法規，以賦與制度性之保障。其中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下稱保育條例）第37條第2項規定：「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如有移轉，以原住民為限」，及依該條第6項授權訂定之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下稱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後，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其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乃為確保原保地永續供原住民族（集體及個人）所用，以落實維護、保障原住民族文化、經濟土地及生存權而制定之法規。此參諸保育條例第37條第1項、第4項分別規定：「山坡地範圍內原住民保留地，除依法不得私有外，應輔導原住民取得承租權或無償取得所有權」、「政府依前項（第3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承受之原住民保留地，除政府機關依法撥用外，其移轉之受讓人以原住民為限」益明。上開規定之內容，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觀察，並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該規定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法院審查認定及判斷。再綜合考量上開規定之規範目的、倫理性質、實效性、法益衝突情形、締約相對人期待、信賴保護利益與交易安全，暨契約當事人之誠信公平等相關事項，自應否認違反系爭規定之私法行為效力，始得落實其規範目的，以維保障原住民族國策之公共利益，故違反上開規定者，應屬無效。當事人為規避上開規定之適用，以迂迴方法達成該規定所禁止之相同效果之行為，違反上開規定意旨，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應屬無效。準此，依開發管理辦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取得承租權、無償使用權或依法已設定之耕作權、地上權、農育權，除繼承或贈與於得為繼承之原住民、原受配戶內之原住民或三親等內之原住民外，不得轉讓或出租。核其規定意旨，乃在保障依法受配原住民之生活，避免他人脫法取巧，使原住民流離失所，係屬效力規定，如有違反，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應屬無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33號判決意旨參照）。
　2.依南投縣○○鄉○○○段原住民保留地租使用清冊之記載：000、000土地之使用人為○○，此有南投縣○○鄉○○000○0○00○○鄉○○○0000000000號函所附資料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69、283頁）。另再依上開函文及所附土地標示詳細資訊表記載略以：000之0土地使用人為葉萬生，開始使用日期為102年3月8日、非法佔使用；000、000土地之使用人為李宗吉，開始使用日期為78年1月25日、非法佔使用、權源類別為轉讓等情（見原審卷第289至299頁）。而依開發管理辦法第28條第1項規定，非原住民在本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或自用者，得繼續承租。惟上訴人就渠等於上開管理辦法施行（79年3月26日）前是否有經核准租用並完成訂約有案之土地乙節，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自陳不再主張經核准租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40頁）。又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且上訴人並非原住民（見兩造不爭執事項1.），系爭土地卻為上訴人實際使用，顯不符合開發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再者，上訴人既非原住民，依法即非得繼承之原住民、原受配戶內之原住民或三親等內之原住民，則依上開說明，上訴人之前手，均不得轉讓系爭土地之耕作權予上訴人，故關於上訴人所提契約受讓系爭土地耕作權之債權行為，無異實現非原住民之上訴人取得實際使用土地之效果，乃違反開發管理辦法第15條之禁止規定，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應屬無效；該等契約之約定，至多僅屬契約當事人間債之關係，更不得以之對抗被上訴人。是上訴人自無從執其所提耕作權讓渡契約之約定而謂有合法正當權源占用系爭土地，上訴人復自承當初受讓系爭土地權利本不合法（見本院卷第173頁），足認上訴人並無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甚明。
　3.綜上，上訴人確為系爭土地之占有人，上訴人對於渠等非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乙情，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而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情形如兩造不爭執事項2.所示，則揆揭上開說明，被上訴人本於所有權之作用，請求上訴人各應將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地上物除去，並將土地返還被上訴人，自屬有據。
(三)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是請求人請求無權占有人返還占有土地所得之利益，原則上應以相當於該土地之租金額為限（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094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按租金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亦定有明文。另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其請求之標的，雖非租金，而係不當得利，惟其性質與租金相近，仍應受前開請求權短期時效之限制。經查：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之情形，且其等占用系爭土地情形，參照前(二)、2.段所述，迄今均已逾5年以上，上訴人主張已讓與○○○或○○○實際占有乙節，亦無可採，已如前(一)段所述，足見上訴人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使被上訴人受有無法使用收益系爭土地之損害。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為此分別請求上訴人給付自起訴後即112年3月7日（見原審卷第9頁）回溯前5內即106年3月8日起至112年3月6日期間內之106年11月1日至111年10月31日之無權占有土地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及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並未逾5年短期時效之期間，其所為請求，即屬有據。
　2.復按，土地法第110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耕地租用每年地租不得超過法定地價百分之8；而法定地價，依同法第148條規定，應為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上開計收租金之規定，於不當得利事件雖非當然一體適用，然未嘗不可據為計算不當得利之標準；且土地申報地價百分之8，乃地租之最高限額，非謂必照申報價額百分之8計算，尚應斟酌基地位置、工商繁榮程度、使用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所受利益等情事，以為決定。經查，系爭土地處於偏僻山區，000之0土地有葉萬生興建之棚架並種植番茄，距羅娜村約30分鐘、塔塔加約40分鐘、東埔溫泉約60分鐘；000、000土地上為李宗吉種植茶葉、梨子並曾受讓該工具間及有事實上處分權，距塔塔加約40分鐘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可稽（見原審卷第237至238、243至249頁）。爰審酌上情，認上訴人占有土地每年所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應以所占用之土地申報地價百分之5計算為適當。又000之0、000、000土地自106年至111年申報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23元，有系爭土地地價第二類謄本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77至81頁），則被上訴人請求葉萬生給付自106年11月1日至111年10月31日止，無權占有186之3土地所受利益21,440元（被上訴人僅請求21,440元），及自111年11月1日起，按月給付357元之不當得利（計算式見原判決附件一，元以下無條件捨去，下同）；李宗吉給付自106年11月1日至111年10月31日止，無權占有000、000土地所受利益64,115元（被上訴人僅請求64,115元），及自111年11月1日起，按月給付1,068元之不當得利（計算式見原判決附件二），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6頁），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請求葉萬生應將000-0土地上之棚架、農作物除去，李宗吉應將000、000土地如附圖標示000之農作物（見囑託事項3.）刈除除去、標示000(G)之工具間除去、標示000(H)之農作物（見囑託事項3.）刈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被上訴人。並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葉萬生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1,440元，及其中19,200元自112年3月31起（見原審卷第141頁）、2,240元自113年3月6日起（見原審卷第323、354-1頁）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且自111年11月1日起至返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357元；及請求李宗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4,115元，及自112年4月18日起（見原審卷第143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且自111年11月1日起至返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1,068元，均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原住民族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吳崇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李宗吉得上訴，葉萬生得合併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具有民事訴訟法
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之情形為訴訟代理人者，另應附具
律師及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該條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陳宜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字第3號
上  訴  人  葉萬生  
            李宗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育仁律師
複  代理人  洪主民律師
被  上訴人  原住民族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曾智勇(Ljaucu‧Zingrur)

訴訟代理人  吳榮昌律師
複  代理人  王子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
民國113年5月31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8號第一審
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各自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應由有代理
    權之法定代理人承受訴訟。前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
    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此觀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
    75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本件被上訴人原住民族委員會（下
    稱原民會）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夷將．拔路兒，現已變更為曾
    智勇（Ljaucu‧Zingrur），並據其聲明承受訴訟，有總統令
    、任命令、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可稽（見本院卷第145至147
    、151至153頁）可稽，核無不合。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坐落南投縣○○鄉○里○段00000○000○000地號
    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各以地號稱之）為伊管理之國有原
    住民保留地，上訴人葉萬生無權占有000-0土地全部而搭建
    溫室、棚架並種植番茄等農作物，上訴人李宗吉則無權占有
    000、000土地全部而於如原判決附圖（下稱附圖）標示000(
    G)部分搭建工具間鐵皮屋（下稱系爭鐵皮屋）、其餘部分（
    即附圖標示000、000(H)部分）種植茶樹等農作物，伊自得
    請求上訴人分別除去上開地上物，並返還占用土地予伊，及
    請求上訴人分別給付自民國106年11月1日至111年10月31日
    共5年，暨自111年11月1日起至返還占用土地之日止，按系
    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又上訴人所稱前手並未依當時之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
    （下稱保留地辦法）申請取得合法占有權利，上訴人亦未具
    原住民身份，是上訴人無從受讓或輾轉受讓合法占有權利。
    再上訴人於原審已自認為系爭土地之占有人及上開地上物之
    有處分權人，伊不同意其等撤銷自認等情。爰依民法第767
    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拆
    屋還地並給付不當得利（原審判命葉萬生應將000-0土地上
    之棚架、農作物除去，並將上開土地返還被上訴人，暨給付
    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21,440元，及其中19,200元自112
    年3月31起、2,240元自113年3月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且自111年11月1日起至返還土地之
    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357元；李宗吉應將000、000土地
    如附圖標示000之農作物刈除除去、標示000(G)之工具間除
    去、標示000(H)之農作物刈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被上訴人
    ，暨給付被上訴人64,115元及自112年4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且自111年11月1日起至返還
    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1,068元；並為准、免假執
    行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
    回。
二、上訴人則以：000-0土地之原使用人○○○於00年0月00日簽立
    讓渡書，將該土地之耕作權及地上物讓渡予上訴人葉萬生，
    葉萬生嗣後找原住民○○○及其夫田斯文協助耕作，其後因占
    用該原住民保留地涉訟甚多，不堪其擾，遂同意○○○夫妻所
    請，讓與該土地之占有及耕作權利予○○○，並於102年間與○○
    ○成立轉讓契約書，且於104年間將該土地權利讓與，由○○○
    於該土地上持續工作至今。另000、000土地之原使用人○○於
    67年8月12日將該土地之耕作權讓與訴外人○○○，○○○又於71
    年11月15日將該土地耕作權出讓與訴外人○○○，嗣李宗吉與○
    ○○約定以資金由李宗吉代墊、耕作勞務由○○○提供之合作方
    式，共同受讓000、000土地，並由李宗吉出名與○○○簽立讓
    渡契約書，李宗吉與○○○並共同出資搭建系爭鐵皮屋，○○○過
    世後，由其女○○○繼承與李宗吉合作，然李宗吉因可提供勞
    務日漸減少以致分潤比例亦日漸減少，且因之後發生車禍後
    行動不便而無法耕作，遂放棄系爭鐵皮屋之所有權予○○○，
    並於111年間即向○○○表示自115年起完全退出。是以，上訴
    人已非系爭土地之現占用人，亦非上開地上物之有處分權人
    ，被上訴人訴請上訴人拆物還地，顯無理由。又縱葉萬生於
    104年以前為無權占有，然被上訴人本訴請求葉萬生給付106
    年以後之不當得利，實屬無據等語，茲為抗辯。並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
    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及簡化爭點，同意成立爭點整理協議如下（
　　見本院卷第190至191頁）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1.系爭土地均為被上訴人管領之國有原住民保留地；上訴人均
    未具原住民身份。
　2.如認上訴人占有系爭土地，占有情形如下：
　　葉萬生占用000-0土地全部面積3,729平方公尺，並在其上搭
    建溫室、棚架及種植番茄等農作物（見原審卷第37、40、23
    8、245頁）；李宗吉在000、000土地上種植茶樹、梨子等農
    作物及建有工具間之系爭鐵皮屋，農作物占用範圍如附圖標
    示000面積4,730平方公尺、000(H)面積6,300平方公尺，其
    上之工具間占用如附圖標示000(G)面積120平方公尺（見原
    審卷第44、48、63、238、247-249頁）（以上合稱系爭地上
    物）。
(二)兩造爭執事項：
　1.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請求葉萬生除去00
    0-0土地上之農作物、棚架等地上物，請求李宗吉除去000、
    000土地上之農作物、工具間等地上物，並返還上開土地，
    有無理由？葉萬生辯稱已將000-0土地耕作權讓與○○○、李宗
    吉辯稱已將000、000土地還予○○○，是否可採？
　2.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葉萬生、李宗吉給付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上訴人占有系爭土地，且為地上物之處分權人，上訴人撤銷
    自認不應准許：
　1.經查，葉萬生於原審自認000-0土地上有其興建之棚架及種
    植番茄（見原審卷第232 、238頁），該土地現為葉萬生自
    耕、自營、自住之土地等語（見原審卷第371頁）；李宗吉
    於原審自認在000、000土地上種植茶葉、梨子，及受讓工具
    間，對該工具間有事實上處分權（見原審卷第238頁），該
    等土地現為李宗吉自耕、自營、自住之土地等語（見原審卷
    第371頁）。上訴人並於原審一再陳明：伊等目前確有於系
    爭土地上耕作，伊等均不爭執；依原證5原住民土地管理系
    統，系爭土地之現況使用情形，目前由上訴人使用中，可見
    上訴人確實持續使用系爭土地迄今等情（見原審卷第165、1
    71、363、369至371頁），堪認上訴人確為系爭土地占有人
    ，且為地上物之處分權人。
　2.葉萬生雖於本院主張撤銷前揭自認，辯稱已將000-0土地耕
    作權讓與○○○等語；然查：
 (1)依葉萬生所提110年12月21日土地四鄰證明書所示（見本院
    卷第73頁），其上關於○○○自何年間在000-0土地實際耕作之
    記載為「空白」，並未填載，且其上所具名之證明人，依其
    所填寫之地址均在「同富村」，與○○○所住地址「人和村」
    ，並非同一村落，證明人所填寫之相鄰地為同段000、000-0
    、000地號土地，對照000-0土地之地籍圖謄本（見原審卷第
    87頁），其周圍地均未見各該土地，顯有扞格，各該證明人
    顯無從為該土地四鄰證明書所載內容之適證，要無可信。至
    葉萬生所提買賣切結書內容（見本院卷第75至77頁），除未
    填寫日期外，立切結書人為○○○與○○○，並非葉萬生，其內容
    記載「○○○、○○○與○○○間雙方有認知下進行無條件買賣」云
    云，亦與葉萬生所辯上情不符；至葉萬生所提南投縣○○鄉辦
    理原住民保留地公告分配申請書（見本院卷第81至83頁），
    僅係○○○單方向鄉公所所提出之申請文件，葉萬生復自陳未
    經鄉公所受理（見本院卷第65頁），自難認○○○有何占有使
    用000-0土地之事實；另依葉萬生所指108年9月9日南投縣○○
    鄉協調會議紀錄表所載（見原審卷第35頁、本院卷第285頁
    ），其上並無關於○○○說明之記載或簽名（○○○年籍參本院限
    閱卷），且葉萬生當時係表示於108年5月10日讓渡土地使用
    權及地上物給訴外人全慧珍，與葉萬生於本案後段程序改稱
    ：早於102年出售000-0土地給○○○，且於104年間將該土地耕
    作權利讓與○○○夫妻云云（見本院卷第266頁），再現齟齬，
    益見葉萬生就其占用原住民保留地行為一再飾詞諉責他人。
    復參照證人○○○後段所證，均難認葉萬生有何將其主張000-0
    土地之使用權利讓與○○○之事實。
 (2)證人○○○則於本院結證稱：伊現在沒有工作收入，已經8年沒
    有工作了，因為孩子還小，在家中顧小孩。伊認識葉萬生，
    他是伊在12年前做農時的老闆，伊先生是長工，葉萬生先僱
    用伊先生，之後又僱用伊，薪水一天200元，工作內容是採
    蕃茄、剪芽，從10幾年前開始，伊大概做了5 、6年，接下
    來有孩子之後就休息了；伊8年前是在南投○○鄉○○○從事耕作
    工作等語（見本院卷第218至219頁）。可見○○○至少已有8年
    未從事農作或其他工作，難認其有占有000-0土地從事耕作
    之事實，與葉萬生所提110年12月21日土地四鄰證明書記載○
    ○○在000-0土地實際耕作至今乙節（見本院卷第73頁），顯
    然不符。證人○○○雖當庭提出102年12月15日土地轉承讓契約
    書、104年11月30日土地耕作權及地上物讓渡契約書（見本
    院卷第231至237頁），表示：伊知道耕作土地位置在000-0
    地號，是伊有購買000-0土地，有取得耕作權利等語（見本
    院卷第219至220頁），然各該契約書所載土地地號均為同段
    184-1地號（見本院卷第231、237頁），並非000-0土地，○○
    ○所述上情要無可採，葉萬生辯稱其讓與000-0土地、耕作權
    利予○○○，○○○持續耕作至今而為現占有人云云，顯屬無稽。
　3.李宗吉雖於本院主張撤銷前揭自認，辯稱伊與○○○合作共同
    受讓000、000土地耕作權，並由李宗吉出名與○○○簽立讓渡
    契約書，○○○死亡後，伊表示要退出，將土地還予其女○○○而
    取得000、000土地實際耕作權等語；惟查：
 (1)依李宗吉所提出之土地耕作權及地上物讓渡契約書影本所示
    （見本院卷第177至183頁所示），其契約內容並不完整，縱
    可見○○於67年8月12日將該000、000土地之耕作權讓與○○○（
    見本院卷第183、179頁），○○○又於71年11月15日將上開土
    地耕作權讓與○○○（見本院卷第179頁），再由○○○於78年1月
    25日將之讓與李宗吉（見本院卷第177、181頁），然均未見
    有何○○○受讓上開土地權利之記載，復未據李宗吉補正完整
    之契約書（見本院卷第188、215頁），已難信實。又李宗吉
    所提出與○○○之利潤分配明細表影本（見本院卷第133頁），
    其上僅有記載年度、數額、金額及○○○姓名，無從說明其數
    據所本原因事實為何，李宗吉復自陳與○○○合作耕作之事沒
    有書面證明（見本院卷第211頁），難認該明細表與000、00
    0土地有何關連，復參照證人○○○後段所證，均難認李宗吉有
    何將其主張000、000土地之使用權利還予○○○之事實。
 (2)證人○○○於本院證稱：伊父親生前說000、000土地是他的；
    伊在000、000土地耕種的收入是李宗吉給伊的，李宗吉會先
    做收入的彙整，之後再把錢拿給伊；是李宗吉叫伊來耕作，
    從101年叫伊去那邊做等語（見本院卷第212至213、217頁）
    。與李宗吉所稱上開土地由其與○○○共同受讓乙節已生扞格
    ，○○○且陳稱李宗吉與○○○或伊之間並未簽立關於耕作之書面
    契約為憑（見本院卷第215頁），復與李宗吉於另案臺灣南
    投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39號違反水土保持法刑事案件中
    辯稱：是○○○叫伊一起來耕作，○○○過世後，由○○○找伊來耕
    作，...伊原本是跟原住民共同耕作，但目前是○○○自行耕作
    ，○○○獲得之報酬也沒有分伊等語，大相逕庭，有該案刑事
    判決可稽（見本院卷第99至101頁）。再經證人○○○當庭標示
    其所稱在000土地上之鐵皮屋位置（見本院卷第216、229頁
    ），亦與附圖所示000土地上無建物標示情形及000土地上標
    示000(G)之系爭鐵皮屋所在位置不符，其所為證述實乏憑信
    。況證人○○○於本院證稱：「（問：今天開庭前，李宗吉有
    無找你討論？）今天有」、「（問：他有無教你要怎麼講？
    ）沒有教很多」等語（見本院卷第218頁），則○○○證稱伊於
    000、000土地上耕作緣由、伊父親與李宗吉出資興建鐵皮屋
    等情節，容有附和李宗吉為撤銷自認所辯上情而為勾串之情
    ，要無可信。
　4.是以，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其如前1.段所揭自認與事實不符
    ，復未經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撤銷自認（見本院卷第143頁
    ），是上訴人主張撤銷上開自認，不應准許。
(二)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被上訴人得請求除去系爭地上物
    返還土地：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中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
    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
    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
    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
    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
    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原住民保留地乃
    文化經濟發展之載體，與原住民族文化及經濟生活保障，密
    不可分。立法者為維護、保障原住民族文化與經濟土地權利
    ，延續文化多元性，自得制定保障原住民族權益之相關法規
    ，以賦與制度性之保障。其中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下稱保
    育條例）第37條第2項規定：「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
    有權，如有移轉，以原住民為限」，及依該條第6項授權訂
    定之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下稱開發管理辦法）第18
    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後，除政
    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其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乃
    為確保原保地永續供原住民族（集體及個人）所用，以落實
    維護、保障原住民族文化、經濟土地及生存權而制定之法規
    。此參諸保育條例第37條第1項、第4項分別規定：「山坡地
    範圍內原住民保留地，除依法不得私有外，應輔導原住民取
    得承租權或無償取得所有權」、「政府依前項（第3項）第
    三款及第四款規定承受之原住民保留地，除政府機關依法撥
    用外，其移轉之受讓人以原住民為限」益明。上開規定之內
    容，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觀察，並非難以理解，且個案
    事實是否屬該規定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
    ，並可經由法院審查認定及判斷。再綜合考量上開規定之規
    範目的、倫理性質、實效性、法益衝突情形、締約相對人期
    待、信賴保護利益與交易安全，暨契約當事人之誠信公平等
    相關事項，自應否認違反系爭規定之私法行為效力，始得落
    實其規範目的，以維保障原住民族國策之公共利益，故違反
    上開規定者，應屬無效。當事人為規避上開規定之適用，以
    迂迴方法達成該規定所禁止之相同效果之行為，違反上開規
    定意旨，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應屬無效。準此，依開發
    管理辦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取得承
    租權、無償使用權或依法已設定之耕作權、地上權、農育權
    ，除繼承或贈與於得為繼承之原住民、原受配戶內之原住民
    或三親等內之原住民外，不得轉讓或出租。核其規定意旨，
    乃在保障依法受配原住民之生活，避免他人脫法取巧，使原
    住民流離失所，係屬效力規定，如有違反，依民法第71條本
    文規定，應屬無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33號判決
    意旨參照）。
　2.依南投縣○○鄉○○○段原住民保留地租使用清冊之記載：000、
    000土地之使用人為○○，此有南投縣○○鄉○○000○0○00○○鄉○○○
    0000000000號函所附資料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69、283頁
    ）。另再依上開函文及所附土地標示詳細資訊表記載略以：
    000之0土地使用人為葉萬生，開始使用日期為102年3月8日
    、非法佔使用；000、000土地之使用人為李宗吉，開始使用
    日期為78年1月25日、非法佔使用、權源類別為轉讓等情（
    見原審卷第289至299頁）。而依開發管理辦法第28條第1項
    規定，非原住民在本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
    耕或自用者，得繼續承租。惟上訴人就渠等於上開管理辦法
    施行（79年3月26日）前是否有經核准租用並完成訂約有案
    之土地乙節，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自陳不再主張經核准租
    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40頁）。又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
    ，且上訴人並非原住民（見兩造不爭執事項1.），系爭土地
    卻為上訴人實際使用，顯不符合開發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
    再者，上訴人既非原住民，依法即非得繼承之原住民、原受
    配戶內之原住民或三親等內之原住民，則依上開說明，上訴
    人之前手，均不得轉讓系爭土地之耕作權予上訴人，故關於
    上訴人所提契約受讓系爭土地耕作權之債權行為，無異實現
    非原住民之上訴人取得實際使用土地之效果，乃違反開發管
    理辦法第15條之禁止規定，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應屬無
    效；該等契約之約定，至多僅屬契約當事人間債之關係，更
    不得以之對抗被上訴人。是上訴人自無從執其所提耕作權讓
    渡契約之約定而謂有合法正當權源占用系爭土地，上訴人復
    自承當初受讓系爭土地權利本不合法（見本院卷第173頁）
    ，足認上訴人並無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甚明。
　3.綜上，上訴人確為系爭土地之占有人，上訴人對於渠等非無
    權占有系爭土地乙情，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而上
    訴人占用系爭土地情形如兩造不爭執事項2.所示，則揆揭上
    開說明，被上訴人本於所有權之作用，請求上訴人各應將系
    爭土地上之系爭地上物除去，並將土地返還被上訴人，自屬
    有據。
(三)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
    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
    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
    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
    ，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是請求人
    請求無權占有人返還占有土地所得之利益，原則上應以相當
    於該土地之租金額為限（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094號判
    決意旨參照）。且按租金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民法第126條亦定有明文。另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其請求之標的，雖非租金，而係不當得利，惟其性質與
    租金相近，仍應受前開請求權短期時效之限制。經查：上訴
    人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之情形，且其等占用系爭土
    地情形，參照前(二)、2.段所述，迄今均已逾5年以上，上
    訴人主張已讓與○○○或○○○實際占有乙節，亦無可採，已如前
    (一)段所述，足見上訴人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使被上訴
    人受有無法使用收益系爭土地之損害。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
    人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為此分別請求上訴人給付自起訴後即
    112年3月7日（見原審卷第9頁）回溯前5內即106年3月8日起
    至112年3月6日期間內之106年11月1日至111年10月31日之無
    權占有土地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及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數額，並未逾5年短期時效之期間，其所為請求
    ，即屬有據。
　2.復按，土地法第110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耕地租用每
    年地租不得超過法定地價百分之8；而法定地價，依同法第1
    48條規定，應為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上開
    計收租金之規定，於不當得利事件雖非當然一體適用，然未
    嘗不可據為計算不當得利之標準；且土地申報地價百分之8
    ，乃地租之最高限額，非謂必照申報價額百分之8計算，尚
    應斟酌基地位置、工商繁榮程度、使用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
    值、所受利益等情事，以為決定。經查，系爭土地處於偏僻
    山區，000之0土地有葉萬生興建之棚架並種植番茄，距羅娜
    村約30分鐘、塔塔加約40分鐘、東埔溫泉約60分鐘；000、0
    00土地上為李宗吉種植茶葉、梨子並曾受讓該工具間及有事
    實上處分權，距塔塔加約40分鐘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現
    場照片可稽（見原審卷第237至238、243至249頁）。爰審酌
    上情，認上訴人占有土地每年所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應以
    所占用之土地申報地價百分之5計算為適當。又000之0、000
    、000土地自106年至111年申報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23元，
    有系爭土地地價第二類謄本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77至81頁
    ），則被上訴人請求葉萬生給付自106年11月1日至111年10
    月31日止，無權占有186之3土地所受利益21,440元（被上訴
    人僅請求21,440元），及自111年11月1日起，按月給付357
    元之不當得利（計算式見原判決附件一，元以下無條件捨去
    ，下同）；李宗吉給付自106年11月1日至111年10月31日止
    ，無權占有000、000土地所受利益64,115元（被上訴人僅請
    求64,115元），及自111年11月1日起，按月給付1,068元之
    不當得利（計算式見原判決附件二），為上訴人所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286頁），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
    請求葉萬生應將000-0土地上之棚架、農作物除去，李宗吉
    應將000、000土地如附圖標示000之農作物（見囑託事項3.
    ）刈除除去、標示000(G)之工具間除去、標示000(H)之農作
    物（見囑託事項3.）刈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被上訴人。並
    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葉萬生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21,440元，及其中19,200元自112年3月31起（見原審卷
    第141頁）、2,240元自113年3月6日起（見原審卷第323、35
    4-1頁）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且自11
    1年11月1日起至返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357元；及請求
    李宗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4,115元，及自112年4月
    18日起（見原審卷第143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且自111年11月1日起至返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
    付1,068元，均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原住民族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吳崇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李宗吉得上訴，葉萬生得合併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具有民事訴訟法
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之情形為訴訟代理人者，另應附具
律師及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該條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陳宜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字第3號
上  訴  人  葉萬生  
            李宗吉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育仁律師
複  代理人  洪主民律師
被  上訴人  原住民族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曾智勇(Ljaucu‧Zingrur)

訴訟代理人  吳榮昌律師
複  代理人  王子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8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1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各自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當事人之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應由有代理權之法定代理人承受訴訟。前開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此觀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本件被上訴人原住民族委員會（下稱原民會）之法定代理人原為夷將．拔路兒，現已變更為曾智勇（Ljaucu‧Zingrur），並據其聲明承受訴訟，有總統令、任命令、民事聲明承受訴訟狀可稽（見本院卷第145至147、151至153頁）可稽，核無不合。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坐落南投縣○○鄉○里○段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各以地號稱之）為伊管理之國有原住民保留地，上訴人葉萬生無權占有000-0土地全部而搭建溫室、棚架並種植番茄等農作物，上訴人李宗吉則無權占有000、000土地全部而於如原判決附圖（下稱附圖）標示000(G)部分搭建工具間鐵皮屋（下稱系爭鐵皮屋）、其餘部分（即附圖標示000、000(H)部分）種植茶樹等農作物，伊自得請求上訴人分別除去上開地上物，並返還占用土地予伊，及請求上訴人分別給付自民國106年11月1日至111年10月31日共5年，暨自111年11月1日起至返還占用土地之日止，按系爭土地申報地價年息百分之5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上訴人所稱前手並未依當時之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下稱保留地辦法）申請取得合法占有權利，上訴人亦未具原住民身份，是上訴人無從受讓或輾轉受讓合法占有權利。再上訴人於原審已自認為系爭土地之占有人及上開地上物之有處分權人，伊不同意其等撤銷自認等情。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拆屋還地並給付不當得利（原審判命葉萬生應將000-0土地上之棚架、農作物除去，並將上開土地返還被上訴人，暨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下同）21,440元，及其中19,200元自112年3月31起、2,240元自113年3月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且自111年11月1日起至返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357元；李宗吉應將000、000土地如附圖標示000之農作物刈除除去、標示000(G)之工具間除去、標示000(H)之農作物刈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被上訴人，暨給付被上訴人64,115元及自112年4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且自111年11月1日起至返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被上訴人1,068元；並為准、免假執行之宣告；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二、上訴人則以：000-0土地之原使用人○○○於00年0月00日簽立讓渡書，將該土地之耕作權及地上物讓渡予上訴人葉萬生，葉萬生嗣後找原住民○○○及其夫田斯文協助耕作，其後因占用該原住民保留地涉訟甚多，不堪其擾，遂同意○○○夫妻所請，讓與該土地之占有及耕作權利予○○○，並於102年間與○○○成立轉讓契約書，且於104年間將該土地權利讓與，由○○○於該土地上持續工作至今。另000、000土地之原使用人○○於67年8月12日將該土地之耕作權讓與訴外人○○○，○○○又於71年11月15日將該土地耕作權出讓與訴外人○○○，嗣李宗吉與○○○約定以資金由李宗吉代墊、耕作勞務由○○○提供之合作方式，共同受讓000、000土地，並由李宗吉出名與○○○簽立讓渡契約書，李宗吉與○○○並共同出資搭建系爭鐵皮屋，○○○過世後，由其女○○○繼承與李宗吉合作，然李宗吉因可提供勞務日漸減少以致分潤比例亦日漸減少，且因之後發生車禍後行動不便而無法耕作，遂放棄系爭鐵皮屋之所有權予○○○，並於111年間即向○○○表示自115年起完全退出。是以，上訴人已非系爭土地之現占用人，亦非上開地上物之有處分權人，被上訴人訴請上訴人拆物還地，顯無理由。又縱葉萬生於104年以前為無權占有，然被上訴人本訴請求葉萬生給付106年以後之不當得利，實屬無據等語，茲為抗辯。並上訴聲明：(一)原判決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經本院整理及簡化爭點，同意成立爭點整理協議如下（
　　見本院卷第190至191頁）
(一)兩造不爭執事項：
　1.系爭土地均為被上訴人管領之國有原住民保留地；上訴人均未具原住民身份。
　2.如認上訴人占有系爭土地，占有情形如下：
　　葉萬生占用000-0土地全部面積3,729平方公尺，並在其上搭建溫室、棚架及種植番茄等農作物（見原審卷第37、40、238、245頁）；李宗吉在000、000土地上種植茶樹、梨子等農作物及建有工具間之系爭鐵皮屋，農作物占用範圍如附圖標示000面積4,730平方公尺、000(H)面積6,300平方公尺，其上之工具間占用如附圖標示000(G)面積120平方公尺（見原審卷第44、48、63、238、247-249頁）（以上合稱系爭地上物）。
(二)兩造爭執事項：
　1.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請求葉萬生除去000-0土地上之農作物、棚架等地上物，請求李宗吉除去000、000土地上之農作物、工具間等地上物，並返還上開土地，有無理由？葉萬生辯稱已將000-0土地耕作權讓與○○○、李宗吉辯稱已將000、000土地還予○○○，是否可採？
　2.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葉萬生、李宗吉給付相 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上訴人占有系爭土地，且為地上物之處分權人，上訴人撤銷自認不應准許：
　1.經查，葉萬生於原審自認000-0土地上有其興建之棚架及種植番茄（見原審卷第232 、238頁），該土地現為葉萬生自耕、自營、自住之土地等語（見原審卷第371頁）；李宗吉於原審自認在000、000土地上種植茶葉、梨子，及受讓工具間，對該工具間有事實上處分權（見原審卷第238頁），該等土地現為李宗吉自耕、自營、自住之土地等語（見原審卷第371頁）。上訴人並於原審一再陳明：伊等目前確有於系爭土地上耕作，伊等均不爭執；依原證5原住民土地管理系統，系爭土地之現況使用情形，目前由上訴人使用中，可見上訴人確實持續使用系爭土地迄今等情（見原審卷第165、171、363、369至371頁），堪認上訴人確為系爭土地占有人，且為地上物之處分權人。
　2.葉萬生雖於本院主張撤銷前揭自認，辯稱已將000-0土地耕作權讓與○○○等語；然查：
 (1)依葉萬生所提110年12月21日土地四鄰證明書所示（見本院卷第73頁），其上關於○○○自何年間在000-0土地實際耕作之記載為「空白」，並未填載，且其上所具名之證明人，依其所填寫之地址均在「同富村」，與○○○所住地址「人和村」，並非同一村落，證明人所填寫之相鄰地為同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對照000-0土地之地籍圖謄本（見原審卷第87頁），其周圍地均未見各該土地，顯有扞格，各該證明人顯無從為該土地四鄰證明書所載內容之適證，要無可信。至葉萬生所提買賣切結書內容（見本院卷第75至77頁），除未填寫日期外，立切結書人為○○○與○○○，並非葉萬生，其內容記載「○○○、○○○與○○○間雙方有認知下進行無條件買賣」云云，亦與葉萬生所辯上情不符；至葉萬生所提南投縣○○鄉辦理原住民保留地公告分配申請書（見本院卷第81至83頁），僅係○○○單方向鄉公所所提出之申請文件，葉萬生復自陳未經鄉公所受理（見本院卷第65頁），自難認○○○有何占有使用000-0土地之事實；另依葉萬生所指108年9月9日南投縣○○鄉協調會議紀錄表所載（見原審卷第35頁、本院卷第285頁），其上並無關於○○○說明之記載或簽名（○○○年籍參本院限閱卷），且葉萬生當時係表示於108年5月10日讓渡土地使用權及地上物給訴外人全慧珍，與葉萬生於本案後段程序改稱：早於102年出售000-0土地給○○○，且於104年間將該土地耕作權利讓與○○○夫妻云云（見本院卷第266頁），再現齟齬，益見葉萬生就其占用原住民保留地行為一再飾詞諉責他人。復參照證人○○○後段所證，均難認葉萬生有何將其主張000-0土地之使用權利讓與○○○之事實。
 (2)證人○○○則於本院結證稱：伊現在沒有工作收入，已經8年沒有工作了，因為孩子還小，在家中顧小孩。伊認識葉萬生，他是伊在12年前做農時的老闆，伊先生是長工，葉萬生先僱用伊先生，之後又僱用伊，薪水一天200元，工作內容是採蕃茄、剪芽，從10幾年前開始，伊大概做了5 、6年，接下來有孩子之後就休息了；伊8年前是在南投○○鄉○○○從事耕作工作等語（見本院卷第218至219頁）。可見○○○至少已有8年未從事農作或其他工作，難認其有占有000-0土地從事耕作之事實，與葉萬生所提110年12月21日土地四鄰證明書記載○○○在000-0土地實際耕作至今乙節（見本院卷第73頁），顯然不符。證人○○○雖當庭提出102年12月15日土地轉承讓契約書、104年11月30日土地耕作權及地上物讓渡契約書（見本院卷第231至237頁），表示：伊知道耕作土地位置在000-0地號，是伊有購買000-0土地，有取得耕作權利等語（見本院卷第219至220頁），然各該契約書所載土地地號均為同段184-1地號（見本院卷第231、237頁），並非000-0土地，○○○所述上情要無可採，葉萬生辯稱其讓與000-0土地、耕作權利予○○○，○○○持續耕作至今而為現占有人云云，顯屬無稽。
　3.李宗吉雖於本院主張撤銷前揭自認，辯稱伊與○○○合作共同受讓000、000土地耕作權，並由李宗吉出名與○○○簽立讓渡契約書，○○○死亡後，伊表示要退出，將土地還予其女○○○而取得000、000土地實際耕作權等語；惟查：
 (1)依李宗吉所提出之土地耕作權及地上物讓渡契約書影本所示（見本院卷第177至183頁所示），其契約內容並不完整，縱可見○○於67年8月12日將該000、000土地之耕作權讓與○○○（見本院卷第183、179頁），○○○又於71年11月15日將上開土地耕作權讓與○○○（見本院卷第179頁），再由○○○於78年1月25日將之讓與李宗吉（見本院卷第177、181頁），然均未見有何○○○受讓上開土地權利之記載，復未據李宗吉補正完整之契約書（見本院卷第188、215頁），已難信實。又李宗吉所提出與○○○之利潤分配明細表影本（見本院卷第133頁），其上僅有記載年度、數額、金額及○○○姓名，無從說明其數據所本原因事實為何，李宗吉復自陳與○○○合作耕作之事沒有書面證明（見本院卷第211頁），難認該明細表與000、000土地有何關連，復參照證人○○○後段所證，均難認李宗吉有何將其主張000、000土地之使用權利還予○○○之事實。
 (2)證人○○○於本院證稱：伊父親生前說000、000土地是他的；伊在000、000土地耕種的收入是李宗吉給伊的，李宗吉會先做收入的彙整，之後再把錢拿給伊；是李宗吉叫伊來耕作，從101年叫伊去那邊做等語（見本院卷第212至213、217頁）。與李宗吉所稱上開土地由其與○○○共同受讓乙節已生扞格，○○○且陳稱李宗吉與○○○或伊之間並未簽立關於耕作之書面契約為憑（見本院卷第215頁），復與李宗吉於另案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07年度訴字第139號違反水土保持法刑事案件中辯稱：是○○○叫伊一起來耕作，○○○過世後，由○○○找伊來耕作，...伊原本是跟原住民共同耕作，但目前是○○○自行耕作，○○○獲得之報酬也沒有分伊等語，大相逕庭，有該案刑事判決可稽（見本院卷第99至101頁）。再經證人○○○當庭標示其所稱在000土地上之鐵皮屋位置（見本院卷第216、229頁），亦與附圖所示000土地上無建物標示情形及000土地上標示000(G)之系爭鐵皮屋所在位置不符，其所為證述實乏憑信。況證人○○○於本院證稱：「（問：今天開庭前，李宗吉有無找你討論？）今天有」、「（問：他有無教你要怎麼講？）沒有教很多」等語（見本院卷第218頁），則○○○證稱伊於000、000土地上耕作緣由、伊父親與李宗吉出資興建鐵皮屋等情節，容有附和李宗吉為撤銷自認所辯上情而為勾串之情，要無可信。
　4.是以，上訴人既未舉證證明其如前1.段所揭自認與事實不符，復未經被上訴人同意上訴人撤銷自認（見本院卷第143頁），是上訴人主張撤銷上開自認，不應准許。
(二)上訴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被上訴人得請求除去系爭地上物返還土地：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分別定有明文。又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原住民保留地乃文化經濟發展之載體，與原住民族文化及經濟生活保障，密不可分。立法者為維護、保障原住民族文化與經濟土地權利，延續文化多元性，自得制定保障原住民族權益之相關法規，以賦與制度性之保障。其中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下稱保育條例）第37條第2項規定：「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如有移轉，以原住民為限」，及依該條第6項授權訂定之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下稱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後，除政府指定之特定用途外，其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乃為確保原保地永續供原住民族（集體及個人）所用，以落實維護、保障原住民族文化、經濟土地及生存權而制定之法規。此參諸保育條例第37條第1項、第4項分別規定：「山坡地範圍內原住民保留地，除依法不得私有外，應輔導原住民取得承租權或無償取得所有權」、「政府依前項（第3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承受之原住民保留地，除政府機關依法撥用外，其移轉之受讓人以原住民為限」益明。上開規定之內容，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觀察，並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該規定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法院審查認定及判斷。再綜合考量上開規定之規範目的、倫理性質、實效性、法益衝突情形、締約相對人期待、信賴保護利益與交易安全，暨契約當事人之誠信公平等相關事項，自應否認違反系爭規定之私法行為效力，始得落實其規範目的，以維保障原住民族國策之公共利益，故違反上開規定者，應屬無效。當事人為規避上開規定之適用，以迂迴方法達成該規定所禁止之相同效果之行為，違反上開規定意旨，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應屬無效。準此，依開發管理辦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取得承租權、無償使用權或依法已設定之耕作權、地上權、農育權，除繼承或贈與於得為繼承之原住民、原受配戶內之原住民或三親等內之原住民外，不得轉讓或出租。核其規定意旨，乃在保障依法受配原住民之生活，避免他人脫法取巧，使原住民流離失所，係屬效力規定，如有違反，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應屬無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433號判決意旨參照）。
　2.依南投縣○○鄉○○○段原住民保留地租使用清冊之記載：000、000土地之使用人為○○，此有南投縣○○鄉○○000○0○00○○鄉○○○0000000000號函所附資料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269、283頁）。另再依上開函文及所附土地標示詳細資訊表記載略以：000之0土地使用人為葉萬生，開始使用日期為102年3月8日、非法佔使用；000、000土地之使用人為李宗吉，開始使用日期為78年1月25日、非法佔使用、權源類別為轉讓等情（見原審卷第289至299頁）。而依開發管理辦法第28條第1項規定，非原住民在本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或自用者，得繼續承租。惟上訴人就渠等於上開管理辦法施行（79年3月26日）前是否有經核准租用並完成訂約有案之土地乙節，並未舉證以實其說，且自陳不再主張經核准租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40頁）。又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且上訴人並非原住民（見兩造不爭執事項1.），系爭土地卻為上訴人實際使用，顯不符合開發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再者，上訴人既非原住民，依法即非得繼承之原住民、原受配戶內之原住民或三親等內之原住民，則依上開說明，上訴人之前手，均不得轉讓系爭土地之耕作權予上訴人，故關於上訴人所提契約受讓系爭土地耕作權之債權行為，無異實現非原住民之上訴人取得實際使用土地之效果，乃違反開發管理辦法第15條之禁止規定，依民法第71條本文規定，應屬無效；該等契約之約定，至多僅屬契約當事人間債之關係，更不得以之對抗被上訴人。是上訴人自無從執其所提耕作權讓渡契約之約定而謂有合法正當權源占用系爭土地，上訴人復自承當初受讓系爭土地權利本不合法（見本院卷第173頁），足認上訴人並無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甚明。
　3.綜上，上訴人確為系爭土地之占有人，上訴人對於渠等非無權占有系爭土地乙情，復未能提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而上訴人占用系爭土地情形如兩造不爭執事項2.所示，則揆揭上開說明，被上訴人本於所有權之作用，請求上訴人各應將系爭土地上之系爭地上物除去，並將土地返還被上訴人，自屬有據。
(三)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1.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又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是請求人請求無權占有人返還占有土地所得之利益，原則上應以相當於該土地之租金額為限（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094號判決意旨參照）。且按租金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亦定有明文。另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其請求之標的，雖非租金，而係不當得利，惟其性質與租金相近，仍應受前開請求權短期時效之限制。經查：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之情形，且其等占用系爭土地情形，參照前(二)、2.段所述，迄今均已逾5年以上，上訴人主張已讓與○○○或○○○實際占有乙節，亦無可採，已如前(一)段所述，足見上訴人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使被上訴人受有無法使用收益系爭土地之損害。是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為此分別請求上訴人給付自起訴後即112年3月7日（見原審卷第9頁）回溯前5內即106年3月8日起至112年3月6日期間內之106年11月1日至111年10月31日之無權占有土地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及按月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數額，並未逾5年短期時效之期間，其所為請求，即屬有據。
　2.復按，土地法第110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耕地租用每年地租不得超過法定地價百分之8；而法定地價，依同法第148條規定，應為土地所有權人依土地法所申報之地價。上開計收租金之規定，於不當得利事件雖非當然一體適用，然未嘗不可據為計算不當得利之標準；且土地申報地價百分之8，乃地租之最高限額，非謂必照申報價額百分之8計算，尚應斟酌基地位置、工商繁榮程度、使用人利用基地之經濟價值、所受利益等情事，以為決定。經查，系爭土地處於偏僻山區，000之0土地有葉萬生興建之棚架並種植番茄，距羅娜村約30分鐘、塔塔加約40分鐘、東埔溫泉約60分鐘；000、000土地上為李宗吉種植茶葉、梨子並曾受讓該工具間及有事實上處分權，距塔塔加約40分鐘等情，有原審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可稽（見原審卷第237至238、243至249頁）。爰審酌上情，認上訴人占有土地每年所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應以所占用之土地申報地價百分之5計算為適當。又000之0、000、000土地自106年至111年申報地價均為每平方公尺23元，有系爭土地地價第二類謄本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77至81頁），則被上訴人請求葉萬生給付自106年11月1日至111年10月31日止，無權占有186之3土地所受利益21,440元（被上訴人僅請求21,440元），及自111年11月1日起，按月給付357元之不當得利（計算式見原判決附件一，元以下無條件捨去，下同）；李宗吉給付自106年11月1日至111年10月31日止，無權占有000、000土地所受利益64,115元（被上訴人僅請求64,115元），及自111年11月1日起，按月給付1,068元之不當得利（計算式見原判決附件二），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86頁），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規定，請求葉萬生應將000-0土地上之棚架、農作物除去，李宗吉應將000、000土地如附圖標示000之農作物（見囑託事項3.）刈除除去、標示000(G)之工具間除去、標示000(H)之農作物（見囑託事項3.）刈除，並將上開土地返還被上訴人。並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葉萬生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21,440元，及其中19,200元自112年3月31起（見原審卷第141頁）、2,240元自113年3月6日起（見原審卷第323、354-1頁）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且自111年11月1日起至返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357元；及請求李宗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64,115元，及自112年4月18日起（見原審卷第143頁）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且自111年11月1日起至返還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1,068元，均屬正當，應予准許。從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原住民族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綵君
　　　　　　　　　　　　　　　　　　法　官　陳宗賢
　　　　　　　　　　　　　　　　　　法　官　吳崇道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李宗吉得上訴，葉萬生得合併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具有民事訴訟法
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之情形為訴訟代理人者，另應附具
律師及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該條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書記官　陳宜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